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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0-L48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 2020 年 8 月 19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董事 7 人，实出席董事 7 人，其中独立董

事韩传模先生、韩美云女士、刘平春先生采取通讯表决方式，监事会成员列席本

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

会议达成如下决议： 

一、 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

告。 

董事会保证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 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

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向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资金周转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星泰”）拟向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不超过 1.7 亿元

人民币，借款期限 12 个月，借款年化利率 5%，可随时偿还，北京星泰不向京基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措施。议案详细情况请见于本公告

日披露的 2020-L51 号公告。 

因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 29.12%），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关联方的认定标准，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因此北京星泰拟向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因公司董事长周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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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现任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职务；公司董事、总裁熊伟先生现任京基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职务；公司董事、副总裁张志斐先生过去十二月内曾在京基集团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京基百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副总裁职务，在公司董事

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前述三名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向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

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 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

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拟与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合

同》暨关联交易议案。 

经综合考虑公司办公成本、方便沟通及未来发展等问题，经询价和充分比较，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瑞丰”）拟与深圳

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合同》，承租深圳市深南东路5016 号

京基一百大厦A 座  6901-01A 单元作为办公场所，租赁房产的建筑面积为 

1120.17 平方米，租赁期限两年，租金价格250元/㎡/月（建筑面积），月租金合

计为人民币 280042.50 元。议案详细情况请见于本公告日披露的2020-L52号公

告。 

因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关联方的认定标准，京基房

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因此北京瑞丰拟与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合同》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因公司董事长周磊先生现任京

基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职务、公司董事、总裁熊伟先生现任京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职务，公司董事、副总裁张志斐先生过去十二月内曾在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深圳市京基百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副总裁职务，在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

议案时，前述三名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北京瑞丰拟与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房屋租

赁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项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 以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

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拟与深圳市京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京基一百物业服务

中心签署《物业管理服务合同》暨关联交易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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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北京瑞丰拟与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房屋租赁合

同》，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深圳市京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京基一

百物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物业服务中心”）对京基一百大厦进行物业管理服

务，承租方北京瑞丰应于《房屋租赁合同》签订时与物业服务中心签署《物业管

理服务合同》。议案详细情况请见于本公告日披露的 2020-L52、2020-L53号公告。 

因物业服务中心为公司控股股东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京

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关联

方的认定标准，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因公司董事长周磊先生现任京基集团有

限公司总裁职务、公司董事、总裁熊伟先生现任京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职务，公

司董事、副总裁张志斐先生过去十二月内曾在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

市京基百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副总裁职务，在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

前述三名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北京瑞丰拟与物业服务中心签署《物业管理服务合同》暨关

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五、 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提名张力先生为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因韩传模先生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向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申请辞去独立董事职

务，并同时申请辞去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及提名

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披露的

2020-L34 号公告），公司董事会提名张力先生作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力先生的个人履历

和工作经历进行了事前审查，认为张力先生符合有关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要

求，同意提名并同意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0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 

六、 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

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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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